
说法4 2021年3月1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王乃召 版式设计：马丁 新闻热线：0571-85310546 13857101115

以案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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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吕卉卉 吴霞林

坐个出租车，没想到司机却意外追尾造成自己十级伤残。

面对“飞来横祸”，乘客王某将司机和保险公司一起告到法院，

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其他损失都能走保险

赔偿，可精神损害抚慰金却不在保险赔偿范围内，谁来赔偿？

近日，东阳法院审理了这起运输合同纠纷案。

2020年10月，出租车司机石某载着乘客王某行驶在东阳

市区某直行道上，因未保持安全距离，撞上了前面正常行驶的

车辆。经交警部门认定，石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乘客王某与另

两车驾驶员无责。事故中，王某的手腕因撞击骨折，评定为十

级伤残。

王某认为是石某导致自己受了重伤，应当承担责任赔偿损

失，承保事故车辆的保险公司也应在保险范围内对自己进行赔

偿。于是王某将石某与保险公司一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药

费等各项损失共计 10 万余元，其中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元。

可石某觉得自己并没有义务承担这笔补偿费用。在他看

来，车辆已经在保险公司投保，应由保险公司全额赔偿。保险

公司则认为，保险合同中已列明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赔偿

范围。

法院认为，在民法典颁布之前，只有在侵权责任纠纷里有

精神损害抚慰金，合同纠纷的确并不支持。但民法典实施后，

规定了合同纠纷也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虽然事故发生

在民法典实施前，但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

合法权益，尤其是对于无过错的王某。因此，合同违约方需承

担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责任。虽然保险合同中列明保险公

司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司机石某仍应承担。

最终，东阳法院判决石某赔偿王某十级伤残的精神损害抚

慰金5000元，保险公司则赔偿王某其他各项合理损失。

严查“病羊”
“瘦肉精”问题羊肉被

央视3·15晚会曝光后，河

北青县县委、县政府于当晚

9点半开始，连夜开展封控

排查处置工作。截至3月

16日上午8点，在涉事养殖

户回成杰养殖场饲料中检

测出“瘦肉精”阳性，对新兴

镇21.9万只存栏羊的抽样

送检以及全县所有肉羊养

殖户的排查工作正在进

行中。

新华社 王鹏 作

造张假身份证“装嫩”，
也是犯罪！

本报记者 王亚 通讯员 滨检

做网红需要什么条件？在婷婷

（化名）心里，除了颜值还有年龄。

婷婷是一名拥有400万微博粉丝

的网红，但34岁的她还是有些焦虑和

自卑，因为身边的同行个个都是90

后，都比她年轻。怎么办？于是她想

靠办个假身份证来证明自己还很

“嫩”。

2020年5月，婷婷通过微信找到

制作假证的人，向其提供了自己的身

份信息并支付了500元，伪造了一张

出生年月为 1994 年 12 月的假身份

证。因为没打算使用，婷婷在交易时

特地交待卖家不要在身份证上添加

磁条。

收到假身份证后，婷婷觉得它看

着实在太假了，便一直闲置在家中。

2020年12月，公安机关打击了一

家贩卖假证窝点，通过核查发现婷婷

购买假身份证的信息。当日，公安机

关立案侦查，并传唤婷婷。

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后，杭州市滨

江区检察院认为，婷婷提供虚假信息，

让他人伪造身份证，已涉嫌伪造身份

证件罪。近日，经听证，考虑到婷婷主

观恶性小，情节轻微，有悔罪表现，滨

江区检察院对她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微信里承诺退款后
又反悔，双方闹僵了
法官：视为合同解除，
要履行退款义务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陈莹 黄金芬 姚斐杰

去年因防疫需要，国内的小张和

老王受公司委托求购口罩，并与身在

越南的卖家朱某达成了买卖合同。但

没想到因为口罩太紧俏，朱某提供了

一部分货源后就无法再继续供货，并

承诺退还剩余货款。原本事情到这里

并没有闹出不愉快，但后来朱某有了

货源想继续供货，买家却不想继续履

行合同了。几番波折后，双方闹上

法庭。

开化县法院受理该案后了解到，

买卖双方当时是在微信中达成的口罩

购买合同，标的分别为25万元、37万

元。后来，朱某在越南采购不到口罩，

就在微信中承诺可以把剩余货款退

还。小张和老王表示同意。

但他们等了几个月却并未收到退

款，再次联系朱某时，朱某却改口说自

己已购置大批口罩，且资金都投入到

口罩收购，没有钱可退，希望继续履行

合同。

小张和老王认为当初已经说好了

退款，且后来口罩价格已经下降，不同

意继续履行合同。双方僵持无果，小

张和老王只好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官联系上朱某后，告知他因无

法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交付义务，且在

微信聊天记录中作出了退款的意思表

示，原告方也同意，即为达成了解除合

同的合意，因此应当承担起退还剩余

款项的义务。经过法官的劝导，朱某

同意分期支付的后期货款49万元，双

方达成调解协议。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陈贝

如今，到月子中心坐月子成了很多新手妈妈的选

择。台州姑娘小玲（化名）待产时就与某月子中心签

订服务合同，并支付了服务费26800元。不久，小玲

顺产一子，经过医生评定，新生儿各项筛查均正常。

但就在小玲快出月子的时候，宝宝却因急性肠炎、下

消化道出血被送往医院治疗。事后，小玲以未尽到护

理职责将月子中心告到了法院。日前，台州黄岩区法

院判决月子中心要承担30%的违约责任。

依据双方的合同，小玲入住时间为28天，月子中

心提供包含每周专家查房等29项服务，期间如因月子

中心护理不当、提供饮食不符合卫生标准等原因造成

产妇和婴儿身体伤害，视为月子中心未尽义务，应负

赔偿责任。然而，小玲在入住25天后，宝宝突发疾

病。小玲认为，月子中心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未按约履

行合同义务，未达到基本的科学护理要求，导致新生

儿患病，属于根本性违约。她要求月子中心返还服务

费并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万余元。

月子中心方面则表示，已为小玲和孩子都提供了

护理服务，发现孩子生病后也立即将孩子送医治疗，

并垫付住院费用5000元，不属于违约。

法院认为，因月子中心无法提供专家每周查房或

已提供其他专业儿科护理的相关证据，应对合同履行

过程中的瑕疵承担相应的责任。鉴于月子中心已履

行合同的主要义务并垫付了前期的医疗费用，且护理

工作针对的是小玲母子二人，孩子患病也难以排除其

自身原因，法院酌情确定月子中心在护理合同费用的

30%范围内承担违约责任，返还小玲服务费用

8040元。

法官提醒，消费者与月子中心签订的服务合同多

为预付款消费合同，故应提高风险违约意识，事先了

解经营公司的资质、业内口碑、经营规模等，签订合同

时应尽可能详尽地明确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若

月子中心存在夸大宣传、虚假宣传，如宣传环境与实

际环境不符，护理人员的护理经验以及医生身份造

假、服务内容缩减等问题，消费者可以向经营者主张

惩罚性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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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出租车遭遇车祸，
乘客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
这笔不在保险赔偿范围内的钱，该不该赔？

坐月子时宝宝突发疾病，月子中心要担责吗？


